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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亞洲青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辦法

壹、主旨：為選拔本會優秀之射箭選手參加2007年亞洲青年射箭錦標賽，特訂定本辦法。

貳、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競字第0960004833號函辦理。

參、代表隊選拔方式：

一、初選：
（一）比賽時間：96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
（二）比賽地點：屏東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三）參加資格：凡男、女選手年齡在18歲（1989年）以下者皆可參加。
二、複選： 
（一）比賽日期：五月初舉行。

（二）比賽地點：國立體育學院射箭場。
（三）參加資格：依全國青年盃全項雙局成績排名錄取男、女組各前8名及世界室內射箭錦標賽成員參加複選。
三、決選： 
（一）比賽日期：五月底舉行。

（二）比賽地點：高雄市楠梓射箭場。
（三）參加資格：以複選賽成績排名錄取男、女組各前6名參加決選。
肆、代表隊組成：
      （一）若積分相同者，則於70公尺加射3箭，直至決定勝負。
（二）依複選賽全項單局總分及決選賽4局70公尺之總分錄取前3名選手參加亞洲青年射箭錦標賽，第4至6名為候補選手。
伍、注意事項：

一、比賽期間請出示身分證件以資證明。

二、本會以參加2007年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爭取奧運參賽權為優先目標，故同時入選本屆亞洲青年代表隊及世界錦標賽之代表隊選手，應以2007年世界錦標賽代表隊為主，不得同時重複代表入選國家代表隊，並應遵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之各種運動賽會參賽選手重疊問題處理辦法。
陸、本選拔辦法經選訓小組通過後陳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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